
－ 1 － 

ZJSP05-2026-0006 

 

浙江省科学技术厅文件 
 

浙科发重〔2026〕23号 

 

 
浙江省科学技术厅关于印发 

《浙江省科创平台科学数据官制度建设指南

（试行）》的通知 
 

各设区市科技局，各有关单位： 

为深入贯彻落实省委省政府关于打造人工智能创新发展高

地的决策部署，加快推动高质量科学数据集建设，赋能“人工智

能+科学”创新体系建设，我们制定了《浙江省科创平台科学数

据官制度建设指南（试行）》，现印发给你们，请遵照执行。 

 

浙江省科学技术厅 

 2026 年 6 月 10 日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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浙江省科创平台科学数据官制度建设指南 
（试行） 

 

一、总则 

（一）背景目标。人工智能正深刻地改变科研范式，成为科

学发现与技术突破的重要驱动力。高质量科学数据集作为支撑科

学基础模型建设与应用的核心燃料，其建设与管理水平将影响人

工智能赋能科学的发展进程。科创平台是开展科学研究和技术创

新的重要载体，承担着大量前沿基础研究、应用基础研究和关键

核心技术攻关任务，是科学数据的生产者、汇聚者和使用者。推

动科创平台建立科学数据官制度是提升科创平台科学数据治理

能力、强化科学数据融合利用、更好支撑科研范式变革的重要抓

手。 

为深入贯彻落实省委省政府关于打造人工智能创新发展高

地的决策部署，聚焦打造“人工智能+科学技术”数据底座，加快

推动高质量科学数据集建设，引导科创平台建立健全科学数据官

制度，促进科学数据的规范管理、高效共享和深度利用，特制定

本指南。 

（二）适用范围。本指南适用于全国重点实验室、省实验室、

省技术创新中心、全省重点实验室等省内科创平台。鼓励有科学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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数据基础的高校、企业参照本指南建立科学数据官制度。 

（三）基本概念。科学数据官是在科创平台中，负责统筹管

理平台内科学数据资源、推动领域高质量科学数据集建设、促进

科学数据开放共享与深度利用、保障科学数据安全的专门负责

人。 

二、基本原则 

（一）平台主导。鼓励科创平台根据自身学科特点和数据资

源禀赋，自主设立科学数据官岗位、建立工作机制，强化科学数

据官在科学数据资源管理、数据质量控制、数据开放共享、数据

安全保障等方面的组织领导。 

（二）政策引导。省科技厅会同相关部门加强制度设计和政

策引导，推动部署科创平台科学数据官制度建设工作，组织科学

数据官培训交流，宣传推广优秀案例，帮助科学数据官提升专业

能力。 

（三）价值导向。引导科学数据官以科学数据的高质量建设

和高价值转化为核心目标，推动科学数据资源的有序开放共享和

深度开发利用，促进科学数据与人工智能的融合发展，推动科研

范式变革和产业创新升级。 

（四）安全合规。引导科创平台在科学数据官制度建设运行

过程中，严格执行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数据安全法》《中华人民共

和国个人信息保护法》等有关规定，落实数据分类分级保护制度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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加强科学数据全生命周期安全管理，确保科学数据规范运营和安

全可控。 

三、建设内容 

（一）科学数据官制度设置 

科学数据官应设置在科创平台的决策层，由科创平台负责人

或分管科研、数据工作的负责人担任，全面负责科创平台科学数

据管理工作，领导科学数据归口管理部门。条件暂不成熟的科创

平台，可先由科研管理或信息化主管领导兼任科学数据官。 

鼓励科学数据产出规模较大或学科方向复杂的科创平台，建

立“科学数据官+科学数据联络员”的双层架构。科学数据联络员

由科创平台内科学数据管理部门或牵头负责数据工作的内设机

构负责人担任，协助科学数据官做好日常管理工作的执行、协调

和督办。 

科创平台应为科学数据官履行岗位职责提供必要的人员、经

费和技术条件保障，建立科学数据工作协调机制。 

（二）科学数据官岗位职责 

1.统筹管理科学数据资源。制定科学数据生产、治理、维护

全生命周期管理流程和规范要求，梳理本平台核心数据资源，建

立领域元数据编目，提升本平台科学数据的治理能力。 

2.参与共建本领域高质量科学数据集。共同推进领域科学数

据处理成人工智能就绪数据，推动本领域科学数据汇交。面向科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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学数据可训性和应用所需，协助建立领域科学数据集质量评价体

系。 

3.促进科学数据开放共享。按照国家、省科学数据管理要求，

协同建立领域科学数据分级分类管理制度，明确科学数据的开放

共享范围、使用条件和交付方式。 

4.协同开展高质量科学数据集价值挖掘。带动本平台并协同

本领域科学数据官共同开展科学数据集深度分析，围绕重点科学

问题，开展基于高质量科学数据集的交叉研究，推动领域模型建

设应用，实现科学数据价值的持续释放。 

5.保障科学数据安全。遵守国家相关法律法规，建立科学数

据安全保障制度，识别并管控数据风险，提高数据安全防控及事

件处理能力，确保数据隐私与安全。 

6.建设科学数据人才队伍。组建参与科学数据管理工作的人

才团队，加强人工智能技术应用，推动科学数据管理与科研活动

的深度融合，营造重视数据、善用数据的科研氛围。 

（三）科学数据官能力要求 

1.基本条件。科学数据官应熟悉并遵守国家相关法律法规和

标准；具有相关学科领域的科研背景或数据管理工作经验，理解

科学数据的学科特性和管理规律，了解数据治理等专业知识；具

备较强的组织协调能力和团队管理能力，能够有效推动跨部门、

跨领域的数据协同工作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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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.人工智能素养。熟悉高质量科学数据集的构建标准和质量

评价体系，能够判断数据集是否满足模型训练需求；了解人工智

能辅助数据治理工具的应用能力，提升数据管理效率和数据集质

量；关注科学数据与人工智能融合发展的前沿趋势，能够把握人

工智能技术发展对科学数据治理、应用带来的新机遇和新要求。 

四、保障措施 

（一）加强组织领导。省科技厅会同有关部门建立科学数据

官工作沟通机制，加强跟踪服务指导。各设区市、县（市、区）

科技局负责本地区科创平台科学数据官制度建设的组织推动。 

（二）强化能力支撑。建设浙江省科学数据汇交与共享服务

平台，向推荐科学数据官、参与共建高质量科学数据集的科创平

台提供算力、数据、模型、工具等能力支撑，并支持科创平台建

设分领域数据集专区。 

（三）完善激励机制。对科学数据官制度建设成效显著、科

学数据成果突出的科创平台和个人，树立先进标杆，推广典型经

验，推动将科学数据官工作业绩成效纳入职称评定、科技人才计

划等评选范畴。 

（四）营造良好氛围。支持科学数据官参与科学数据治理和

模型训练等专业能力的培训，依法依规开展科学数据官交流互动

活动。通过多种渠道宣传科学数据官制度建设成效，营造科学数

据官建设的良好氛围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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五、附则 

本文件自 2026 年 7 月 15 日起施行。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浙江省科学技术厅办公室 2026 年 6 月 10 日印发    


